关于《枣庄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2025-2035年）》草案解读

一、起草背景

自2021年《枣庄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以来，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一定成效，但各种污染物排放仍在高位，大气环境质量仍不稳固，其中PM2.5、PM10和O3仍未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距离达标仍有一定差距。2023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发〔2023〕24号），明确提出空气质量未达标的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编制实施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明确达标路线图及重点任务，并向社会公开。2024年7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山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暨第三轮“四减四增”行动实施方案》（鲁政字〔2024〕102号），提出2025年年底前，青岛、烟台、威海、日照4市空气质量实现全面稳定达标，其余12市编制实施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明确达标期限、各阶段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和空气质量达标路线图，并向社会公布。为贯彻落实国家、省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适应新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本《规划》。   

  二、草案特点
（一）规划结构的科学性。《规划》与上级政策文件相比，既一脉相承，又立足我市实际，以上级文件为主要依据，结合我市产业结构及环境现状，聚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强化面源污染、扬尘污染、污染过程等综合治理，明确了新形势下空气质量逐步改善的方向、路径，提出了29项具体任务，增强了规划的可实施性。

（二）《规划》严格对标上级政策文件，在保持战略方向一脉相承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市产业结构特征与环境质量现状，以产业、能源、运输结构优化调整为核心抓手，统筹推进面源污染、扬尘污染、污染过程应对等综合治理工作，精准锚定新形势下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实施路径，系统部署29项具体任务，切实增强规划的落地性与可操作性。

三、《规划》出台的必要性

《规划》的出台，既是政策贯彻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大气污染新形势、改善空气质量的现实需要。​

政策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按照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与《山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暨第三轮“四减四增”行动实施方案》也强调，空气质量未达标地市必须编制实施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从我市实际情况来看，自2021年《枣庄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后，污染物浓度虽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改善效果尚未全面达标。目前，除NO2、SO2、CO可稳定达到标准外，其余污染物仍未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以2024年数据为例，枣庄市PM2.5、PM10、O3年均浓度分别为42微克/立方米、71微克/立方米、184微克/立方米，超标率达20%、1.43%、15%，距离空气质量达标仍有差距，编制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迫在眉睫。​

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入新阶段，随着燃煤锅炉淘汰、超低排放改造等措施的推进，大气污染已从煤烟型转变为多污染源交织的复合型污染。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问题严峻，重污染天气频发，进一步加大了空气质量改善的工作难度。为此，《规划》立足新的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从7个重点方向提出29项具体举措，系统部署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规划》明确，到2035年，全市六项污染物年均浓度将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为枣庄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指明清晰路径与目标。

四、政策解读机关和联系方式

政策解读机关：枣庄市生态环境局

政策咨询电话：0632—8683160

